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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
文 件 公 開 閱 覽 公 告 [ 預 算 金

額] 7,324,000,000元 

玆因本案量總樓地板面積約3.5萬坪，按

每坪建築成本估算，每坪編列預算為

20.9萬元。近年來因國際疫情、全球性

通膨、營建市場普遍缺工缺料等因素影

響，導致實際營建成本持續高漲，諸多

公共工程皆因預算編列不足多流標多

次；故參閱本案統包需求計畫書所載內

容估算，公告編列經費與市場行情落差

過鉅，建議營建成本至少需新台幣100

億元，統包含設計經費預算至少需新台

幣103億元，方能符合統包需求計畫書

之內容。 

本案後續將由洽辦機關檢討預算金額後再上網

招標。 

 

 

2. 

最有利標遴選廠商評選須知伍、評選程

序第七項：廠商參加簡報人數以不超過

[6]人為限（含簡報人員、設備操作人員

及本計畫工作團隊相關人員），參加簡

報人員需為服務建議書組織表所列人

員，並請簡報人員攜帶身分證件（如身

分證、健保卡或勞保證明等其他證明文

件）備查。 

建議： 

因本案為統包，參與簡報人員包含計畫

主持人、建築師及各設計顧問或技師、

營造廠及 JV，故建議放寬人數至少 8

人以上。 

簡報答詢時間有限，若過多人交換簡報答詢，

將影響簡報品質，人數過多易造成混亂及進出

場時間拉長，影響會議進行，故仍維持原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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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2條履約標的及地

點10.：提報開工及【上樑、啟用、通車】

典禮計畫書送機關審查，並協辦開工及

【上樑、啟用、通車】典禮事宜，相關

費用已包含於契約總價內，不另給付。 

建議： 

本工程應無通車典禮，建議取消「通車

典禮」相關事項。 

後續招標時將刪除「通車」典禮。   

4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3 條契約價金之

給付(七)：廠商提送「契約價金總表」、

「契約價金詳細表」、「單價分析表」

時，應就各項目之單價，考量成本、市

場行情等因素核實編列送機關審查。機

關審核單價合理性得依開標當月之營

建物價為審查依據，如無不合理……估

驗計價款。 

建議： 

開標至實際施工時間尚有一段時間差

異，因國際物料變化劇烈，建請加註得

以公告招標當月為審查依據。 

 

1. 本署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條文，已經本

署審核單價合理性，不同意修正。 

2. 依工程會 96 年 6 月 29 日工程企字第

09600265090 函「統包廠商所提細部設計項

目之單價應以開標當月之物價作為編列依

據」，故仍維持原條文。 

 

5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3 條契約價金之

給付(八)：廠商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

與契約所附詳細表有減少者，其金額不

予給付。但可證明移作其他變更項目之

用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建議： 

是否僅指項目減少非指數量減少。 

1. 依統包作業須知第 6 點規定「……實際施

作或供應之項目與契約所附詳細表有減少

者，其金額不予給付……實作數量之減

少，以有正當理由者始得為之……。」 

2. 依據本署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「契約價

金詳細表」係由施工廠商提送並經核定。

所指為「契約價金詳細表」之項目及其數

量廠商實際施作或供應有減少，其金額不

予給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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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4 條契約價金之

調整(二)：…由廠商提出各分項工程「契

約價金詳細表」及單價分析表再經機關

核定後，納入統包契約為本契約之一部

分，俟據以執行計價及工程管控之用。 

建議： 

本契約為統包方式，建議提出契約價金

詳細表核定即可。 

 

1. 為利本署審核單價合理性，仍需提出單價

分析表，惟如詳細價目表已可呈現詳細工

項組成內容，廠商得於履約階段提出經本

署同意後免提出單價分析表。 

2. 本署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條文，不同意

修正。 

 

7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5 條契約價金之

給付條件：(統包工程設計費詳本契約

第 5 條(一).2 附件)： 

(4)第 4 期：於工程估驗金額達決標金額

之 75％以上時，機關給付各工程案設

計費總值 80﹪，前目已付設計費應先

予扣除。 

(5)第 5 期：工程經驗收合格，無待解決

事項，並由廠商出具保固期間設計責任

切結書，經機關核定後，付清尾款。】 

設計費給付較慢，建議修正為： 

(4)第 4 期：於工程估驗金額達決標金額

之 50％以上時，機關給付各工程案設

計費總值 85﹪，前目已付設計費應先

予扣除。 

(5)第 5 期：於工程估驗金額達決標金額

之 75％以上時，機關給付各工程案設

計費總值 95﹪，前目已付設計費應先

予扣除。 

(6)第 6 期：工程經驗收合格，無待解決

事項，並由廠商出具保固期間設計責任

切結書，經機關核定後，付清尾款。】 

 

1、 有關本署統包工程採購契約係依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 111 年 4 月 29 日發布「統包工

程採購契約範本」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「……

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或另載明

支付方式……」。 

2、 統包工程施工階段仍可能有設計疑義須處

裡，須保留部分設計費作為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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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5 條契約價金之

給付條件(一).3：…估驗計價保留款提

高為原規定之【 】倍（由機關於招標

時載明；未載明者，為 2 倍） 

請問此提高之保留款退還時機為何，是

否改善完成即可退還？ 

 

保留款之退還依契約第 5 條（一）3.（1）E.驗

收後付款：於驗收合格，廠商繳納保固保證金

後，機關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

內，一次無息結付尾款。 

 

9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5 條契約價金之

給付條件(一)11.：設計費得依「臺灣地

區專業、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受雇員工平

均薪資指數」，就漲跌幅超過【 】%

（由本署設計業務單位載明；未載明

者，為 2.5%）之部分，逐月計算調整

款，並準用上開各目調整規定。(機關

未勾選此選項者，表示設計費無物價調

整款) 

建議勾選本項(設計費亦應適用物價調

整款) 

 

本署辦理建築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皆無物價調

整款，目前執行尚無困難，故本工程設計費仍

依原條文規定辦理。 

 

 

 

10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7 條(一)1 及第 7

條(一)3： 

1.本統包工程應於（■決標日□機關

簽約日□機關通知日）次日起【1774】

日內全部完成。 

3.工程之施工應於（■決標日□機關

簽約日□機關通知日）次日起【1774】

日內全部完成。 

建議： 

1.工程施工工期已定為【1774】日內全

1. 本統包工程為決標後 1,775 日完成，其中設

計要徑工期 289 日曆天，施工工期 1,486 日

曆天。含每年春節 7 日及星期日。 

2. 貴公司所提全部工期 2,500 日曆天，其中施

工工期 1,920 日曆天，後續將檢討評估是否

延長。另所提設計時程 580 日曆天，因本

統包工程採邊設計邊施工，應考量設計與

施工併行作業得減省之時程，故設計時程

仍維持原訂時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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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完成，統包工程工期也定為【1774】

日，顯然設計工期並未列入，故統包工

程履約工期是否應予調整。 

2.另統包工程及工程施工全部完成的

定義為何(申報竣工或使照取得或有其

他定義請載明)? 

3.本案量體龐大，經評估工程之施工至

少需【1,920】日以上、全部工程(含設

計階段)至少應須【2,500】日以上。 

11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9 條履約管理(三

十二)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地點： 

建議媒合本案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至

台北港 

本案已由洽辦機關洽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同

意土方交換事宜，後續將納入招標文件。 

 

12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17 條第(一)項 2.

期間：本工程依 1.起算日規定，由廠商

保固：【 】(未載明者，為 5 年）。 

5 年過長，建議一般保固期限 2 年、結

構體、防水工程保固 5 年 

本工程係屬國家級重大建設，故仍維持原保固

期限。 

 

13. 

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第 18 條遲延履約第

(十二)項：廠商未依契約規定執行或執

行不確實，經上級機關、審計單位或機

關督導人員以書面要求限期改善，而廠

商未於期限內完成，或未提出展延申請

並經機關同意，每一事件每次處罰廠商

新臺幣【2,500】元之懲罰性違約金，同

一事件得累計處罰，累計超過【3】次

者得加倍處罰。 

本項涵蓋範圍太廣泛，且與其他罰扣款

規定相牴觸，建議刪除。 

本署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條文，經討論後納

入，係為要求確實依契約執行，與其他懲罰規

定並不牴觸，不同意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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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

統包需求計畫書第 22 頁：基本設計階

段：每次審查時間以 10 日為原則；廠

商收到審查意見後，修正以 10 日為原

則，或其他經機關指定之期限。基本設

計於審查修正後，由機關於 25 日內核

定。  

大型工程設計修正以 10 日為原則過

於倉促，恐有不足，建議放寬為 21 日。 

為利基本設計內容進行較為緊湊之討論及修

正，審查時間原則依原訂時程辦理。 

 

15. 

統包需求計畫書第 95 頁：外牆採帷幕

牆，中央大廳採玻璃帷幕系統，其餘實

牆部採鋁版烤漆，開口部採複層 LOW-E 

玻璃，並考量隔音及符合建築外殼耗能

規定。 

外牆除鋁板烤漆帷幕及玻璃帷幕牆是

否為主要材料?是否可搭配外觀設計採

用其他外牆材料 

1. 有關外牆材料可搭配石材、磁磚、金屬板

(網)，後續將納入招標文件修正。 

2. 搭配之外牆材料原則依上述為主，惟投標

廠商如有更好的構想，可提出經洽辦機關

同意後據以納入設計及辦理後續施工事

宜。 

 

 

 


